


四川省建筑业协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 则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发挥行业协会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作用，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，提高行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坚持科学、客观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第三条 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。

第二章  推荐范围和条件
第四条 本着自愿申报的原则，四川省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可直接申报，各市州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负责本地区的推荐工作。 
第五条 按照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工业工程、交通工程和其他工程专业工程领域进行分类。申报推荐该领域中的新技术、新方法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产品等方面取得的技术创新成果。
第六条  申报条件： 
1、应经过工程应用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对行业领域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有重大作用，并在同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的优质高效的推广应用价值。
2、体现绿色低碳环保、数字化、智能化、工业化等新时代要求。
第七条  申报单位提交《科技创新成果申报表》，并提供有关证实性资料等。
第八条  推荐单位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，提出推荐意见、加盖公章后寄送四川省建筑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办公室。
第九条  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技术创新，由申报的主持单位或第一完成单位与其它完成单位协商一致后申报。
第十条  申报单位申报的科技创新成果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且无知识产权争议。
第十一条  申报单位应是对项目的完成起到组织、管理和协调作用的实体单位。
技术创新负责人应是在项目的总体方案制定、关键技术的解决、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、技术产业化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员。
第十二条  申报科技创新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不超过5个。
第十三条 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受理：
1、同一技术同时有多个推荐单位；
2、《科技创新成果申报表》填报内容及其附件不全或未按要求填写；
3、不符合本技术创新推荐范围和相关条件。

第三章 评价依据和遴选
第十四条  根据技术创新程度和推广应用前景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具体包括：国际领先、国际先进、国内领先、国内先进、省内领先、省内先进。
第十五条  遴选按初审、评价审定进行。
1、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对所推荐材料进行符合性初审；
2、评审专家组成员从协会专家库中抽取，兼顾不同专业；专家组主任委员由协会专家副主任委员、首席专家、特聘专家或有关知名专家和学者担任，对推荐项目进行评价审定。

第四章 发布和推广
第十六条  经专家组审定的项目在四川省建筑业协会官网进行公示不少于7日。
第十七条  对持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，在公示期内，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异议及其证实性资料，提交四川省建筑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办公室。
第十八条  最终确定的项目在四川省建筑业协会官网上进行正式发布。

第五章  附  则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。
附件：《科技创新成果申请表》

四川省建筑业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07日
附件         
科技创新成果申报表
	申报单位
（盖章）
	

	申报单位地址
	
	邮编
	

	联系人
	姓名
	
	电话、手机
	

	科技创新成果名称
	

	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工程名称及类别
（代表性工程）
	工程名称：

工程类别：口建筑工程 口市政公用工程 口工业工程 口交通工程
口其他工程

	[bookmark: _GoBack]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工程所在地址
	

	

	姓 名
	单位职务
	在本科技创新中的角色

	科技创新负责人
	
	
	

	科技创新其他人员（表格可添加）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科技创新应用
时间
	起始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；  完成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科技创新
简要描述
	







（可另附页）




	创新性
	

	技术性
	

	推广应用价值
	

	经济价值
	

	社会价值
	

	科技创新
单位意见
	
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推荐单位
意见

	
（盖章/签名）
年 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




